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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110學年度校區大門保全委外合約書 

大葉大學               （以下簡稱甲方） 

立契約書人：     

                         （以下簡稱乙方） 

甲乙雙方同意就駐衛保全服務契約事項依下列約定辦理： 

第一條、告知義務： 

本契約約定內容，乙方已善盡告知說明義務，並經雙方詳閱了解無異

議後而簽訂。 

第二條、本契約駐衛保全服務之所屬標的物： 

        一、標的物名稱:大葉大學 

        二、地址:大葉大學校區大門(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 168號) 

第三條、本契約保全服務期間： 

     一、校區大門:自民國 110年 8月 1日 至 111年 7月 31日止。 

         大門哨:07:00至翌日 07:00止、每日 24小時、全年無休。不因

甲、乙雙方負責人之變更而失效。 

     二、委託期間，甲、乙雙方任何一方因故終止本契約，應於 30日前

通知他方，其甲方對於應給付乙方未到期之服務費用，按終止日

數之比例計算，於 10日內返還。如有過失之一方，造成他方之

損失者，應負賠償之責，其因可歸責於乙方之違約事由，經甲方

以書面要求改善，而乙方未能在 10日內改善時，甲方得終止本

約，如有損失並得要求賠償。 
 三、本契約期滿前，乙方如欲續約，需於合約到期前 2 個月以書面方  

     式向甲方申請，乙方如於合約期間無違規情事，享有優先續約權 

     利。 

第四條、費用及付款方式： 

        一、乙方以實際派員到校值勤之安全管理服務時數，費用每年新臺幣              

           元整(含稅)，每月新臺幣            元整(含稅)。 

     二、臨時增加人力費用之計算方式: 

         增派人員與臨時專案勤務：以 4小時為單位，費用每小時新臺幣 

               元整(含稅)。 

     三、甲方應付乙方服務費用： 

            乙方應於每月（底）日前將發票寄達甲方，甲方應於次月（底）

日前以即期支票給付乙方。 

 四、甲方未按時繳費，經乙方催收仍未於十日內繳付者，以違約論， 

乙方得隨時終止本契約並以逾繳天數計算當時第一銀行牌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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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計算利息。 

     五、前項費用，自乙方開始服務起每逾壹年期間後如遇物價重大變

動、勤務內容更易、人員增減時，雙方同意得隨物價漲跌幅度、

勤務內容更易、人員增減隨時作適當之調整。 
六、乙方應提撥新臺幣 10萬元銀行本票保證金，如合約到期，乙方

無任何違約情事發生，甲方應無息退還保證金。 

第五條、駐衛保全義務： 

     一、乙方應確保提供本契約所訂之各種駐衛保全服務。 

     二、對於各項安全配合防範注意事項，須對甲方盡告知說明之義務。 

     三、乙方及其駐衛人員或使用人就所知悉之秘密事項，不得洩漏。 

第六條、駐衛保全服務內容： 

        一、乙方受甲方之要求或指示，執行門禁、車輛進出管制，並依甲方

之要求予以登記。 
 二、乙方應以甲方 110 學年度校區大門管制站保全業務規範執行保全

工作，如附件。 

        三、乙方得依甲方之要求或指示，提供防盜之建議及防火、防災之應

變處理。 

        四、不論於標的物範圍或專有部份或非公共區域內，若有意外事故或

發現盜賊入侵或暴行發生，乙方應即通報警察、消防等相關機關

及甲方，並予監視設法阻止或防止災害擴大。 

        五、應甲方之要求或指示執行標的物之防災、防盜、防火等下列安全

措施及經共同協議事項，其具體服務項目包括： 

             固定哨位 

             巡邏哨 

             人員意外之預防與安全管制 

             填報工作日誌與甲方指示之報表、通知與其他報告 

             場地管理 

             火災預防與管制 

             緊急狀況之應變處理與通報 

             標的物內通行管制 

             物品進出之檢查與管制 

             其他約定項目： 

        六、甲方要求或指示乙方所為之各項服務，須以不牴觸法令為限，如

乙方認為甲方之要求或指示違反法令，需向甲方詳細解說相關法

令。 

        七、乙方駐衛人員在標的物與執行公務之警察實施聯巡或會哨，甲方

不得禁止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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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駐衛作業空間及設備： 

     一、甲方應無償提供適當之執勤處所、電話、桌、椅、燈等便利服務

之用具及警備（報）設施、法定消防設施供乙方使用。 

        二、執勤處所之水電費及其耗材修繕費用、郵電費由甲方負擔，膳食

費由乙方自行負擔。 

        三、駐衛人員之服裝與執行勤務之適當合法裝備由乙方提供。 

第八條、駐衛人員紀律： 

        一、駐衛人員須經乙方嚴格篩選，品行端正、無任何不良前科(需經

安全查核)，派任前須經乙方完成勤務訓練。 

        二、駐衛人員到校值勤前，無償至校實習早班二次、晚班三次(含巡

邏) 與熟悉各項工作及規定，並通過學校各項狀況演練通過者，

方可派駐到校值勤。 

        三、甲方對駐衛人員執行勤務狀況有監督權，乙方對駐衛人員應善盡

管理考核之責。 

        四、駐衛人員如有怠忽職守、不遵守勤務準則規定、違反本契約約定

或其他不法情事，甲方應以書面(詳明發生之人員姓名、事由、

時間、地點)通知乙方，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或調換。 
        五、駐衛人員須遵守甲方「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

及「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等校園與職場倫理規範之事

項。 

第九條、損害賠償責任： 

        一、乙方依據本契約執行委託業務時，如因乙方駐衛人員未能善盡保

全業務或洩漏應保守之秘密而侵害甲方之權益，致甲方之共同部

份與約定共用部份內各項設施遭受損害，乙方應負連帶損害賠償

責任。前述之賠償要求，甲方應在事故發生(現)後四十八小時內

報警會同乙方派員處理，乙方不得藉任何理由拒絕，並於 14日

內以書面通知乙方，需附損失清單(損失財物名稱、數量、進價

及總金額等)，警察機關受理案件証明文件等資料。經保險公司

理賠後，乙方應於 10日內給付之。 

        二、因下列事由所致之損害，不論其為直接或間接，乙方不負賠償之

責。 

             (一)因天災、地變、颱風、洪水、戰爭、暴動、火災、氣爆、

保全人員不及防備而突然發生或人力無法控制之破壞、或

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事由所造成之損失者。 

             (二)甲方持有之設備或相關設施，因其本身有暇疵所致者。 

             (三)因乙方合理建議甲方改善設施或改進管理措施，而甲方未

採納所致之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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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自甲方遲延給付服務費至清償日止所生之任何損害。 

             (五)因甲方指揮調派乙方駐衛人員所致之損害。 

             (六)甲方標的物公共設備自然或人為之任何損壞。 

             (七)甲方未經乙方書面同意，額外要求乙方駐衛人員提供本契

約明文約訂保全服務外之工作所致之損害。 

             (八)因甲方發生債務糾紛，乙方已盡防範義務並報警處理，仍

無法阻止債權人強行搬走之財務損失。 

             (九)乙方於標的物發生意外事故或竊賊入侵或暴行發生時，已

即時通報警察、消防等相關單位及甲方，並予監視及為必

要之處置者。 

             (十)甲方標的物未能通過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或消防安全檢，

而導致災害發生或擴大者。 

             (十一)除上述各款外，其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者。 

        三、甲方於本契約終止日起算 1年內，不得留用乙方前所派駐之任何

駐衛人員，如有違反時，甲方應依留用時間，以本契約所定保全

服務費收費標準，依比例賠償乙方。 

第十條、權利義務之讓與： 

  一方未經他方同意，不得將本契約之權利義務全部或一部份讓與第 

  三人。 

第十一條、訴訟管轄： 

    就本契約所生之任何爭議事項，如經涉訟，雙方合意以台灣「彰  

    化」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二條、其他約定： 
          凡保全員(或服務人員)執行駐衛任務，應以安全為首要；若有代收 
          任何款項情形者，其保全員(或服務人員)必須加入誠實保險，以保 
          障雙方權益。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習慣及誠信與平 

          等互惠原則公平解決之。 

第十三條、正本收執： 

          本契約正本壹式貳份，甲方執壹份、乙方執壹份為憑。 

第十四條、特約事項： 

          一、如因保全人員服務不良，經勸導，未能達到甲方要求，乙方須 

              於三日內人員調離。如有重大失疏不在此限，乙方須馬上調離。 

          二、甲方守衛人員休假應於七日前告知乙方，乙方應全力配合代 

              班，另乙方應指定幹部一人為窗口負責協調，以利守衛勤務順 

              利進行。 

          三、乙方駐衛人員經他人投訴，經查證屬實者，甲方得要求乙方人 

              員書寫報告書，乙方不得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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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乙方應告知新進駐衛人員合約條文內容及罰金金額，以降低犯 

              錯動機，提升守衛勤務品質。 

          五、保全安全管理服務費，自乙方服務期間若政府調整基本工資 

              時，甲乙雙方同意得隨調整基本工資幅度，協商後作適當之調 

              整。 

          六、乙方無償提供 120小時協助學校辦理重大慶典活動之交通指揮 

              工作，另保全員代班時數可由 120小時服務時數中扣除。 
 

 

 

 

  立契約書者： 
 

甲        方：大葉大學 

負   責   人：梁卓中 

地        址：彰化縣大村鄉學府路 168 號 

電        話：(04)8511888 

統 一 編 號 ：05988413 

 

 

 

 

 

 

 

 

 

乙       方：  

負   責  人：  

住       址： 

電       話： 

統 一 編 號：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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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110 學年度校區大門保全業務規範 

110.05.01 訂定 

一、工作地點：大葉大學大門(51591 彰化縣大村鄉山腳路 168 號)。 

二、執勤時間：每日 0 時至 24 小時。 

三、保全人員素質條件 

  （一）曾受警察養成教育或專業訓練，或高中（職）以上畢業服畢兵役，或曾受軍事訓 

        練並擔任士官以上職務者。 

  （二）55 歲以下，身體健康，經公立醫院檢查合格。 

   (三）無前科記錄(檢附良民證)及不良嗜好且不得有外籍勞工（含大陸勞工）身份，素 

        行良好，儀表端莊，言語清晰。 

  （四）具急救訓練、防身術證照。 

二、保全人員管理 

（一）承包校區保全業務之公司，應指派專責人員 1名，負責督導駐校保全人員執行一

切合約內容事項。承包公司僱用之工作人員逕依勞基法辦理並應事前造具名冊 1

份，並附個人身分證影本送本校同意後始得僱用，異動時亦同。 

（二）駐衛人員上班時間不得兼職，請假時應於事前向校方報備並覓妥職務代理人，以

免影響保全工作。 

（三）駐衛人員之服裝儀容，因代表本校之門面，應貫徹要求，配備齊全著保全公司規

定之季節制服，配戴帽子、哨子、警棍、服務證及其他內政部核定之保全器材，

並於值勤時間內在規定地點駐守。 

（四）駐衛人員應精神飽滿、儀容端正隨時注意校園狀況，保持高度警覺，站、坐姿勢

不可萎靡不振，更不可以有打瞌睡、嚼檳榔、喝酒、抽菸等不良行為，對於校方

所交辦事項，皆應確實執行並交接傳達。 

（五）當在守衛室附近發生喧嘩、吵鬧聲狀況時，大門保全人員應立即前往追查噪音來

源，適時處置，並回報校方校園安全執勤人員。 

（六）對於不適任人員，本校得隨時通知承包公司更換；更換保全人員時，應於到職前

3 日，將新任保全人員之人事資料送校方核備。 

（七）勤務規劃後，應送請校方核備，並於每週一將執勤紀錄送交校方備查。 

（八）駐衛人員不可與教職員工生有任何金錢往來。 

（九）駐衛人員不可對校方教職員工生及其眷屬言行挑逗、態度輕蔑及肇生情感糾紛，

一經查獲，承包公司須立即更換駐衛人員，並將新任駐衛人員之人事資料送至校

方核備。 

（十）駐衛人員服勤時應認真執行勤務，謹守本分，不可與校方教職員工生稱兄道弟，

閒聊非關職務事項，或有干涉私人生活起居情事。 

（十一）駐衛人員若因人員離退，影響執勤勤務時，應立即補足人員。 

三、保全執勤工作要點 

（一）堅守守衛室，隨時與勤務中心及校方保持通訊暢通。 

（二）若因需要離開守衛室處理公務或生理需求時，應通知當班守衛同仁知悉。 

（三）車輛入校，確實依本校車輛行駛校區管制辦法及汽機車停車收費實行細則規定辦

理。 

（四）校方人員之親友來訪，如無法聯絡到當事人時，即應聯絡環境管理組協助通知。 

（五）服務態度誠懇、親切，訪客詢問及接聽電話時，語氣皆應溫和、態度委婉、內容 

      調理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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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遇不良分子聚眾滋事時，應立即通知校安中心或勤務中心協助處理。 

（七）媒體採訪時，應通知校方與勤務中心處理。 

（八）教職員工車輛經過守衛室時，應禮貌週到。 

（九）配合校方要求查驗可疑車輛及攔查無通行證入校車輛。 

（十）處理停車場柵欄管控。 

（十一）若有狀況無法處理時，應立即通知校安中心或勤務中心協助處理。 

（十二）駐衛人員執行勤務期間，應遵守本校相關作業規範。 

（十三）駐衛人員應於上班前 10 分鐘交接工作事項及點收停車費，下班後，當班狀況事 

        項登錄於電腦日誌檔案，晚班人員於下班前列印日誌。 

（十四）上班時間協助捕捉爬蟲類及貓犬。 

（十五）遇有守衛室各類警報器鳴響，則於第一時間內到達現場處理或安撫師生。 

 (十六) 假日騎機車引導學校交通車至女生宿舍。 

 (十七)  協助處理學府路交通事故之交通指揮。 

（十八）臨時交辦事項。 

四、承攬廠商派駐保全警衛人員執行警衛勤務，相關罰則項目規定如下： 

項次 違反規定項目 
扣罰金額 

(新臺幣) 

1 
承攬廠商每一工作人員缺班、脫班(接班人未到，交班人先下班，造成

守衛室無人)、擅離職守或擅離宿舍。 

5,000 元 

(含工資) 

2 甲方於規定期限內告知乙方代班情事，乙方未派工作人員支援者。 1,000 元 

3 
(1)承攬廠商每一工作人員遲到早退10 分鐘以上，4 小時以內(含)。 

(2)承攬廠商每一工作人員遲到早退如超過4小時以上視為連班。 

500 元 

1,000 元 

4 承攬廠商每一工作人員在校園內非吸菸區吸菸。 
5,000 元

並除名 

5 承攬廠商每一工作人員在校園內嚼檳榔。 1,000 元 

6 承攬廠商每一工作人員在校園內飲酒或賭博，服勤時間內睡覺或打盹。 3,000 元 

7 承攬廠商每一工作人員執勤時身上攜帶香菸或聞有酒味。 1,000 元 

8 
承攬廠商每一工作人員於執勤守衛室內(含垃圾桶內)發現有菸蒂、打

火機(火種)。 
3,000 元 

9 
承攬廠商每一工作人員服勤時間內閱讀報章雜誌、看電視、自行攜帶

電視、電腦或電視遊樂器。 
500 元 

10 承攬廠商每一工作人員未依規定穿著承攬廠商制服或儀容不整。 500 元 

11 承攬廠商每一工作人員應配戴無線電對講機，而未依規定配戴。 500 元 

12 
承攬廠商每一工作人員未依規定巡邏(未巡邏時應於守衛室協助勤務)

或巡邏記錄不確實。 
1,000 元 

13 承攬廠商每一工作人員在值勤時留置親友或閒雜人員。 1,000 元 

14 
承攬廠商每一工作人員對於違禁品保管之登記或工作日誌等記載不

實。 
600 元 

15 
承攬廠商更換保全人員時，未於到職日前三日將新任保全員之人事資

料送至甲方核備。 
1,000 元 

16 承攬廠商每一工作人員未依規定門禁管制不嚴，經舉證屬實。 1,000 元 

17 承攬廠商每一工作人員未經允許，隨意在校園內照相或錄影。  1,000 元 

18 
承攬廠商每一工作人員未經學校主管允許，隨意在守衛室內使用電器

用品。 

5,000 元

並除名 

19 承攬廠商每一工作人員未經允許擅自使用學校交通工具或機具設備。 1,000 元 

20 承攬廠商每一工作人員未遵守學校使用行動電話規定。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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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承攬廠商每一契約駐點每月應排定幹部督導4次以上，其中應包括2次

以上假日或夜間督導，另對於夜間及非上班時間之勤務，每月查勤次

數不得少於10次(含電話查勤)。 

每少督導1

次扣罰500 

元，少查勤

1次扣罰

200 元 

22 
承攬廠商工作人員遇重要事件，未在10分鐘內通報學校校安中心(或主

管)。 
1,000 元 

23 

承攬廠商每一工作人員不得連班工作且最長工時不得超過12 小時。未

按本條規定而連續上班或加班工作經查證屬實者(天災、人禍等特殊狀

況者除外)。 

每一人次

扣罰1,000 

元 

24 承攬廠商每一工作人員發生毆打他人或相互鬥毆等之暴力行為。 
5,000 元

並除名 

25 
承攬廠商每一工作人員應瞭解裝置於大門崗哨警報系統設備之操作使

用以備查考，經查考無法正確使用者扣罰。 
500 元 

26 
承攬廠商派駐保全幹部未落實執行交付工作，對保全員縱容、管理不

週，有具體事實者。 
1,000 元 

27 
承攬廠商工作人員名冊應與每月之輪班表相符，如有異動應事先向學

校單位報備，未報備者。 
1,000 元 

28 

承攬廠商工作人員汽機車憑廠商汽機車通行證進入校園，並將汽機車

停放於指定汽機車停車場，未依規定停放車輛或未戴安全帽者，經開

單告發。 

500元 

29 
承攬廠商在承包期間，不得違反勞基法相關規定，經駐衛人員反映告

知，經查證屬實者。 
5,000元 

30 承攬廠商工作人員散播不實謠言，影響執行勤務，經查證屬實者。 
5,000 元

並除名 

31 
乙方未遵守甲方規定，違反合約未詳定之條款者，經甲方通知，乙方

未限期改善者。 

500~5,000

元 

32 若有監守自盜等違反重大風紀者，送警依法究辦。 
該駐地得

提前解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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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承攬商環境安全衛生承諾書 

一、                  （以下簡稱本單位）承攬  大 葉 大 學 （以下

簡稱 貴校）之 110 學年度校區大門保全委外，願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

空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廢棄物清理法、噪音管制法、能源法、

消防法及其他相關法令等規定，並落實各項施工安全衛生管理。若有違

反上述規定且情節重大者，無異議同意貴校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或其他

貴校規定終止或解除契約等處分。 

二、本單位於施作期間，願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之規定，指定工作場所負責

人             負責之指揮監督施工安全，提供所屬施作人員必要之

防護設備及器材，以維護施作安全，且嚴格遵守安全作業規定，若因預

防措施不足或所屬施作人員失誤，所引起之損失、人員傷害及觸犯法令

之刑責問題等，概由本單位全權負責；若損及  貴校人員或其他第三者

財物時，本單位應負責賠償責任。 

三、本單位已熟知  貴校「承攬施工作業環境安全衛生管理告知單」所有內

容，並承諾確實遵守。 

四、本單位已熟知承攬貴校之施作項目與場所可能之潛在危害因素，並已做

好必要之安全衛生防護措施。 

五、本單位承攬之全部或部分勞務再交付承攬時，本單位須告知再承攬人遵

守本要點各項規定。 

六、本單位與一家以上承攬商共同作業時，應互推一人為代表人，負責職業

安全衛生法防止職業災害之責任。 

七、本注意事項同意書視同承攬合約內容之一部分。 

 

承攬商名稱：  

統一編號： 

負 責 人 ：                (簽章) 

地 址 ： 

電 話 ： 

施工場所負責人：            (簽章) 

緊急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8  月  1  日 
4012-02-24-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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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葉大學 

承攬施工作業環境安全衛生管理告知單 
事業主（以下簡稱甲方）： 大葉大學 

承攬商（以下簡稱乙方）：  

承攬作業名稱： 110學年度校區大門保全委外 

預定工期： 110 年 8 月 1 日 00 時起至 111 年 7 月 31 日 24 時止。 

工作環境說明：(應詳細說明工作環境的狀況，包括工作地點、工作場所的設施、佈置及

機械設備等項目，必要時以圖示說明) 

一、工作地點依合約書第二條規定辦理。 

二、工作環境依照合約書規定辦理。 

可能危害：(請打 V)(可複選) 危害因素：(將左列可能危害的原因敘述如下) 

■墜落滾落 

■跌倒 

■衝撞 

■物體飛落 

□物體倒塌崩塌 

■被撞 

□被夾被捲 

□被切割擦傷 

□踩踏 

□溺斃 

□與高低溫接觸 

■與有害物等接觸 

■感電 

□爆炸 

□物體破裂 

■火災 

■交通事故 

■其他 

1.處理蜂窩及捕蛇應注意高低之安全，避免墜落及 

  滾落。 

2.處理緊急事件爬樓梯應注意安全，避免跌倒。 

3.遇有不明人士或學生不聽勸阻逕行開車入校，避 

  免車輛衝撞，造成危險致受傷。 

4.騎乘機車應依規定戴安全帽，避免頭部受傷。 

5.關閉空間電源應注意漏電之發生。 

6.火災處理應注意身體灼傷。 

7.颱風天上下班及執勤時，應注意自身安全。 

8.攔查學生機車無通行證入校應注意自身安全，避 

  免被撞，至雙方受傷，造成爭議。 

9.處理實驗室空間廢液與藥劑外溢，應立即通報相 

  關單位，勿私自處理造成爆炸、火災等情事發 

  生。 

10.入校車輛車速過快及搶道，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11.校外人士車輛未依學校規定欲入校者，應立即 

   通報辦公室或校安中心處理，避免發生爭執。 

12.處理瓦斯洩漏嚴禁吸菸，應立即通報相關單 

   位，勿私自處理造成爆炸、火災等情事發生。 

13.緊急狀況無法立即處理者，應立即通報校安中 

   心或聯絡緊急電話 0911-855119處理。 

應採取之防災措施： 

(一) 墜落災害防止: 

   1.處理緊急事件(如:捕蜂及捕蛇等)應注意安全，必要時，應評估現場狀況，以免發生 

    危險。 

   2.捕捉爬蟲類動物應攜帶捕蛇器及蛇籠。 

(二)跌倒災害防止:行走或爬樓梯應直視前方路況，不得左顧右盼，心不在焉。 

(三)衝撞災害防止:遇有不明人士或學生不聽勸阻逕行開車入校，請以哨子警告並記下車 

   牌號碼。 

(四)物體飛落災害防止: 

   1.騎乘機車應戴安全帽。 

   2.巡邏時，應注意四周環境及懸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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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被撞災害防止: 

   1.穿越道路應走斑馬線或查看道路無車輛再行穿越。 

   2.發生車禍，請於事故於現場擺放三角錐或警示燈，並立即通報校安中心及現場協助 

    交通指揮。 

(六)防止與有害物接觸:請勿私自處理有害物，應聯繫管理單位或環安中心人員前來處 

    理。 

(七)感電災害防止: 

   1.關閉電箱或開關時，人員手部不得潮濕，以免感電。 

   2.進入高壓電箱、機房或變電站，需有專責人員陪同，方能進入。 

(八)爆炸災害防止:實驗室或廢液儲存室之廢液，需有專責人員負責或陪同處理。 

(九)火災災害防止: 

   1.發生火災悶燒時，勿開門或破窗入內。 

   2.勿私自進入高壓電箱、機房或變電站，需有專責人員陪同，方能進入。 

(十)交通事故防止: 

   1.上下班開車或騎乘機車，應遵守交通安全相關規定。 

   2.轉彎應打方向燈。 

   3.行車不超速，不闖紅燈。 

   4.勿酒後開車(騎車)。 

   5.開車(騎車)前，應檢查車輛相關狀況(如:油、水、機油、剎車及方向燈等)。 

   6.有二段式標誌路口，應採二段式左轉。 

   7.行車不抽菸及使用手機。 

   8.勿任意逼車及危險駕駛。 

(十一)其他注意事項: 

   1.作業人員工作前、中嚴禁飲酒或飲用含酒精飲料。 

2.本校為無菸校園，全校全面禁菸。 

3.乙方應自行為其僱用勞工投保勞工保險及其他必要之保險。 

(十二)上開採取之防災措施為本校建議事項，如有不足或法令另有規定，悉依其規定辦  

     理；若承攬商另有較妥善之安全衛生管理措施，亦依其規劃自行辦理，並請以書面 

     告知本校。 

(十三)如有未盡事宜，本校另隨時以書面告知。 

簽                章 

甲     方 乙     方 

承辦單位  

承攬商負責人  

承攬商工作場所 

負責人 
 

                                                               4012-02-24-02B 


